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中标服务商负责协助完成基层公共服务及专项保障工作，严格服从采购人调遣，配合完成指定工作任务。服务内容分别为：
基层文化服务：协助开展基层文化活动策划与实施、文化场所管理等工作，丰富基层文化生活；
财务服务：协助完成账务处理、预决算编报等工作，保障财务工作规范有序；
后勤服务：负责食堂供应，提供高效后勤支撑；
文物巡查服务：对辖区内文物保护点位开展日常巡查、文物保护宣传等工作，防范文物安全风险。

二、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采购数量：各类服务对应配置的服务团队及人员需满足项目需求（其中基层文化服务配置人员20名、财务服务配置人员1名、后勤服务配置人员3名、文物巡查服务配置人员1名，总服务人员不少于25名）；
[bookmark: _Hlk216858986]实施时间：一年。根据合作意向，按照项目审定金额，合同期届满后，在不改变合同主要条款的情况下，可视服务情况续签合同，续签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总服务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实施地点：采购人指定工作地点。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服务团队及人员要求：
中标服务商需建立完善的服务管理制度，保障服务响应及时、效率达标，按约定时间完成各项服务任务。
服务团队及人员需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具备履行对应服务职责所需的体能条件，能适应岗位工作强度；遵纪守法，无刑事犯罪记录、未被劳教或收容教育；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采购人各项规章制度，服从采购人工作安排；无迟到、早退、脱岗现象，严格执行采购人考勤制度。
付款方式：
采购方应于每月10日前（如遇节假日提前至最近一个工作日）将当期应支付给中标服务商的服务费用以汇款形式足额支付给中标服务商，中标服务商开具相应数额的发票。双方确认上述费用的结算周期为月付费，服务费以人民币形式进行结算；
付款流程：采购方于收到合规发票后启动付款程序，因付款审批程序致使付款延期的，不视为采购方逾期付款。

四、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服务规范验收：
履职：中标服务商能按要求完成各项核心服务，工作成果符合采购人相关标准（如财务数据准确、巡查记录完整、文化活动顺利开展、后勤保障及时等）；
管理：中标服务商需提供完整的服务台账、过程记录及总结报告，满足采购人核查要求。
行为：服务团队及人员言行文明礼貌，具备良好沟通与应变能力，无迟到、早退、脱岗、旷工现象；

